教务〔2018〕132号
关于做好2019届学生毕业环节

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学合格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做好2019届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保证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1.成立校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整体部署，协调和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掌握工作进展,保证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正常进行。成员名单见附件1。

二、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根据教务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计划，制定工作计划和符合专业特点的工作细则，并成立院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确保顺利完成。要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做好毕业设计（论文）的动员工作，明确毕业设计(论文) 任务、目标及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安全教育、团队协作教育。

2.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师拟题、审题、学生选题和落实指导教师工作。每名符合条件的指导教师（中级及以上职称, 其它只能作为第二指导教师）最多指导学生10名。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写作辅导或相关讲座，安排或聘请有经验的教师对学位论文研究及撰写过程的指导。

3.落实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学生的调研、实验及设计等工作。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制订调研、实验或设计方案，各实验中心要主动承担学生的实验、设计工作，各系（部）安排并协调好学生校外毕业实习环节。

4.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根据《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号）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对2019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全面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系统的检测。

原则上设计类作品检测重复率在35%以内，论文类检测重复率在30%以内的，经指导老师审查判别是否由其独立完成，并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确认合格，方可参加答辩。按照学校论文作假相关处理办法，严肃处理抄袭、伪造、篡改、代写、买卖论文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学生可自行选择知网、万方、超星国内权威论文检测查重系统。为方便学生查询，学校已与知网签订相关优惠协议，学生使用知网论文检测系统，可免费检测一次，免费检测未通过的论文，知网按每篇30元左右优惠收取费用。

三、毕业实习

1．各学院应尽早确定毕业实习内容、实习地点，选派好实习指导教师，制订毕业实习大纲和切实可行的毕业实习计划。加强对学生实习期间和往返路途的安全教育，确保人身安全。

2．对自主联系、选择实习单位的学生，各学院必须明确规定实习内容，要求所择单位加强对实习学生的管理。应对学生实习纪律、实习日记、实习报告完成质量以及生产实践能力等进行有效的指导、监督，杜绝放任自流的现象发生。

3．各专业毕业实习尽量采取集中实习的方式进行；采取分散进行实习的专业在实习指导教师的安排上可以与毕业设计（论文）教师一致，整个教学过程原则上使用实践教学管理系统平台进行，教师和学生需提前熟悉系统操作。 

四、材料上报

1．各学院毕业设计 (论文)日程安排、具体方案及实施细则等请于第12周（2018年11月23日）前报教务处备案。

2．各学院制定的毕业实习大纲、《毕业实习计划表》（集中、分散）等相关文件，请于本学期第17周（2018年12月28日）前报教务处。
3．各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指南》、《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汇总表》于第18周（2019年1月4日）前报教务处。
相关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类表格（新）在教务处内网“常用表格”栏下载。

附件1：校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2：2019届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计划

附件3: 2019届本、专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人数汇总表

附件4: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审核表》

附件5: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指南》
附件6: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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